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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征〔2017〕5号

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
学生兵役登记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，各市（州）、县

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兵役法》，增强适龄青年学生依法履行

兵役义务的意识，现就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（含普通高

中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学校，下同）学生兵役登记有关问题明

确如下：

一、法律规定

《兵役法》第二章第十三条规定：“国家实行兵役登记制度。

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年满十八周岁的男性公民，都应当在当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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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月三十日以前，按照县、自治县、市、市辖区的兵役机关的安

排，进行兵役登记。”

二、程序方法

每年 6 月 30 日前为集中登记时间。各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

阶段学校组织在校适龄男性学生登录“全国征兵网”（网址：

www.gfbzb.gov.cn），按要求填写兵役登记信息，下载打印《男性

公民兵役登记/应征报名表》、《男性公民兵役登记/应征报名表存

根》，由学校兵役登记站汇总后，交至学校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武

装部审核，县（市、区）武装部完善相关信息并盖章确认后复印，

原件留存县（市、区）武装部，复印件返还学校给学生作为兵役

登记凭证。因特殊原因本人不能亲自网上登记的，可委托亲属、

老师或同学代为登记。

三、落实举措

1、各级兵役机关和教育部门要认真履行兵役工作职责，积极

主动做好各项服务保障，指导各高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开展兵役登

记工作，为适龄学生参加兵役登记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。

2、各级兵役机关要及时发布《兵役登记公告》，明确登记的

时间、对象、方法及有关事项。各高校和高中阶段学校要广泛开

展兵役法规和国防知识宣传教育，讲清兵役登记的重要性和必要

性，并在《学生手册》中编印兵役法规和征兵相关政策。

3、各高校和高中阶段学校要设置兵役登记站，指定相关负

http://www.gfbzb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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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，安排 2至 3名工作人员，配备上网计算机、打印机、目测

器材等必要的办公设施，协助兵役机关适时开展工作。

4、各高校要组织所有 18-24 周岁的在校男性学生进行兵役登

记，要查验所有男性学生兵役登记情况，未进行登记的，督促学

生尽快履行登记手续；各高中阶段学校要组织毕业班所有年满 18

周岁的男性学生，在毕业离校前进行兵役登记。

5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武装部要根据适龄学生兵役登记情况依法

作出应征、缓征、免征、不征等结论，并综合个人入伍意愿、兵

员数质量、上年度征集任务等情况，择优选定预征对象，建立管

理《预征对象数质量情况统计表》、《预征对象花名册》，并通知学

校和学生本人。

6、已进行兵役登记符合服兵役条件未被征集服现役的适龄学

生，大学生在 24 周岁前，高中生在 22 周岁前，每年应采取到各

县（市、区）武装部复核或电话、网络、信函复核等形式进行年

度核验，主要核查户籍变动、健康状况、学历变化等事项，各县

（市、区）武装部应将复核相关情况及时告知其本人。

7、对拒绝、逃避兵役登记的适龄学生，经教育无效，兵役机

关核实后，依据兵役法及有关规定，将其纳入失信行为加强综合

性约束和惩戒，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8、各高校应将兵役登记落实情况纳入学校绩效考评体系，高

中阶段学校兵役登记落实情况纳入主管部门考核评估。省征兵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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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会同省教育厅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定期进行督导检查，

对工作进展缓慢、登记率偏低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。

湖南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湖 南 省 教 育 厅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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